
综合指数法使用说明

1．概念

冲击地压影响因素众多，有地质的因素，也有采矿的因素。在地质类因素中，

如果某个矿井曾经发生过冲击地压，则能够表明该矿井具备发生冲击地压的充分

必要条件，发生次数越多，则冲击地压危险越高；开采深度越大，则围岩应力水

平及冲击地压危险越高；上覆裂隙带内坚硬厚层岩层距煤层的距离越近，则顶板

运动断裂时产生的震动对冲击地压的影响越大；煤层上方 100m范围顶板岩层厚

度特征越明显，则储存和释放弹性能的能力越强，对冲击地压危险的影响越大；

开采区域内构造引起的应力增量越高，对冲击地压的影响越大；煤的单轴抗压强

度越高，煤体的完整性越好，煤体越容易冲击破坏；煤的弹性能指数越大，其储

存弹性能的能力越强、冲击破坏的强度越大。

在采矿类因素中，如果提前进行保护层开采，可以降低冲击地压危险，如果

保护层的卸压程度越高，则冲击地压危险越低；如果在上保护层开采遗留的煤柱

下方区域开采，则离煤柱的水平距离越近，则冲击地压危险越高；如果工作面为

实体煤工作面，则比临近采空区的工作面冲击地压危险低，如果为孤岛工作面则

冲击地压危险高；如果工作面长度过小则可引起两端头拐角煤柱产生的集中应力

叠加，引起冲击地压危险上升；如果区段煤柱宽度留设不合理，则可产生应力过

度升高的情况，增大冲击地压危险；如果巷道留有底煤，则可在水平应力的作用

下产生底鼓冲击破坏；当巷道、工作面向采空区、断层、向斜、背斜、煤层侵蚀、

合层或厚度变化区域掘进或回采时，可造成超前支承应力与采空区边缘集中应力

或构造应力的叠加，将会增大冲击地压的危险。

在统计已发生的冲击地压灾害的基础上，分析各种地质因素和开采技术因

素对冲击地压发生的影响，确定各种因素的影响权重，得到冲击危险综合指数，

基于对冲击地压危险性进行预测与等级划分，该方法称为综合指数法。综合指

数法由窦林名教授提出并实施应用，后由窦林名、牟宗龙教授做简单修改。其他

学者提出的综合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等，不能称为综合指数法。



综合指数法在分析已发生的近 200次冲击地压事故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数

学统计方法得到开采区域的地质类和采矿类因素对冲击地压发生影响的权重，分

别计算得出两者的危险指数，并取其中的最大值作为最终的冲击地压危险综合指

数，依此对工作面冲击地压危险性进行评价，确定开采区域的冲击地压危险等级、

状态和防治对策。这是一种宏观角度的评价方法，可用于对矿井水平、采区、采

掘工作面等冲击地压危险性进行预测和评价，以便正确的认识冲击地压对生产的

威胁。综合指数法中，分地质因素评价冲击危险性指数和开采技术因素评价的冲

击危险性指数，综合两者来评价区域的冲击危险程度。

冲击地压危险性评价与预测的综合指数由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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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W ——冲击危险综合指数；

1tW ——地质因素确定的冲击危险指数；

2tW ——采矿技术因素对冲击地压的影响程度及冲击地压危险状态等级评定

的指数。

iW——为第 i个地质因素、开采技术因素的评估指数；

maxiW 为第 i个地质因素、开采技术因素的指数最大值； 1n ， 2n 为地质因

素、开采技术因素的数目。

根据冲击地压危险状态等级评定综合指数 tW ，将冲击地压的危险程度分为

四个危险等级，分别为无冲击危险、弱冲击危险、中等冲击危险、强冲击危险。

根据冲击地压危险性的等级，采取相应的防治对策，见表 1。

表 1 冲击地压危险综合指数、等级、状态及防治对策表

危险等级

危险状态
综合指数 冲击地压危险防治对策



A
无冲击 tW ≤0.25

按无冲击地压危险采区管理，正常进行设计及生

产作业。

B
弱冲击

0.25＜ tW ≤0.5

考虑冲击地压影响因素进行设计，还应满足：

1. 配备必要的监测检验，治理设备。

2. 制定监测和治理方案，作业中进行冲击地压危

险监测、解危和效果检验。

C
中等冲击

0.5＜ tW ≤0.75

考虑冲击地压影响因素进行设计，合理选择巷道

及硐室布置方案、工作面接替顺序；优化主要巷道及

硐室的技术参数、支护方式、掘进速度、采煤工作面

超前支护距离及方式等。还应满足：

1. 配备完备区域与局部的监测检验设备和治理

装备。

2. 作业前对采煤工作面支承压力影响区、掘进煤

层巷道迎头及后方的巷帮采取预卸压措施。

3. 设置人员限制区域、确定避灾路线。

4. 制定监测和治理方案，作业中进行冲击地压危

险监测、解危和效果检验。

D
强冲击 tW >0.75

考虑冲击地压影响因素进行设计，合理选择巷道

及硐室布置方案、工作面接替顺序等；优化巷道及硐

室技术参数、支护方式和掘进速度等；优化采煤工作

面顶板支护、推进速度、超前支护距离及方式、采放

煤高度等参数。还应满足：

1. 配备完备区域与局部的监测检验设备和治理

装备。

2. 作业前对采煤工作面回采巷道、掘进煤层巷道

迎头及后方的巷帮实施全面预卸压，经检验冲击地压

危险解除后方可进行作业。

3. 制定监测和治理方案，作业中加强冲击地压危

险的监测、解危和效果检验措施；监测对周边巷道、

硐室等的扰动影响，并制定对应的治理措施。

4. 设置躲避硐室、人员限制区域、确定避灾路线。

如果生产过程中，经充分采取监测及解危措施后，

仍不能保证安全时应停止生产或重新设计。

2． 地质因素指标与取值说明

2.1 地质因素冲击危险指数

对于每一类地质影响因素和对于每一类地质影响因素的危险指数均分为四

个等级，由低至高依次为 0、1、2、3；其中，0表示对冲击地压没有影响，1表

示对冲击地压影响程度弱，2表示对冲击地压影响程度中等，3表示对冲击地压

影响程度强。表 2为地质因素影响的冲击危险指数表。



表 2 地质因素冲击地压危险指数表

序号 影响因素 因素说明 因素分类 危险指数

1 1W
同一水平煤层冲击地压

发生历史（次数/n）

n=0 0
n=1 1

2≤n＜3 2
n≥3 3

2 2W 开采深度 h

h≤400m 0
400m＜h≤600m 1
600m＜h≤800m 2

h＞800m 3

3 3W
上覆裂隙带内坚硬厚层岩层距煤

层的距离 d

d＞100m 0
50m＜d≤100m 1
20m＜d≤50m 2

d≤20m 3

4 4W
煤层上方 100m范围

顶板岩层厚度特征参数 Lst,

Ls＜50m 0
50m＜Lst≤70m 1
70m＜Lst≤90m 2
Lst >90m 3

5 5W
开采区域内构造引起的

应力增量与正常应力值之比

=（g-）/

≤10% 0
10%＜≤20% 1
20%＜≤30% 2

＞30% 3

6 6W 煤的单轴抗压强度 Rc

Rc≤10MPa 0
10MPa＜Rc≤14 MPa 1
14MPa＜Rc≤20MPa 2

Rc＞20MPa 3

7 7W 煤的弹性能指数 WET

WET＜2 0
2≤WET＜3.5 1
3.5≤WET＜5 2
WET≥5 3

2.2 地质因素冲击危险指数取值说明

（1） 1W ：同一水平同一煤层冲击地压发生的历史，这里“冲击地压”是经

过认定的“冲击地压”事件。“煤炮”、“震动”不在此范围。

（2） 2W ：评价区域煤层开采深度。按区域内最大值进行计算。

（3） 3W ：处于裂隙带范围内的厚层坚硬岩层距离煤层顶板的距离。厚层：

单层厚度大于 10m；坚硬岩层：单轴抗压强度大于 60MPa，单轴抗压强度为自

然含水率条件下。

（5） 4W ：煤层上方 100m范围顶板岩层厚度特征参数确定方法：



st i iL h r

式中： stL ——顶板岩层厚度参数；

ih ——顶板在 100m范围内第 i种岩层的总厚度；

ir——第 i种岩层的弱面递减系数。

若定义砂岩的强度系数和弱面系数为 1.0，则煤系地层各岩层的强度比和弱

面递减系数如表 3所示。

表 3 煤系地层岩层的强度比和弱面系数比

岩层 砂岩 泥岩 页岩 煤 采空区冒矸

强度比 1.0 0.82 0.58 0.34 0.2

弱面递减系数比 1.0 0.62 0.29 0.31 0.04

评价区域内若柱状图范围小于 100m时，计算后折算到 100m。评价区域内

多个柱状图可供选择时，分别对各个钻孔进行计算，取最大值。

（5） 5W ：指构造应力分量减去正常水平应力与正常水平应力的比值。如果

该区域有实测地应力数据，当该区域应力场为构造应力场（即最大主应力为水平

应力）时，实测最大水平应力分量减去正常水平应力分量（一般正常水平应力分

量是垂直应力的 1.3倍，即 =1.3h v  ），因此计算方法为： maxh h

h

 





 。其中：

maxh 为水平应力最大值（或近水平最大应力分量）； h 为正常水平应力。例如：

实测地应力值为最大水平应力为 15MPa，自重应力为 10MPa，则：

max 15 13 0.154 15.4%
13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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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即取值 1。若无实测地应力数据，则需

要根据矿井地质构造的发育（主要为断裂构造与褶皱构造）情况进行推测。

（6） 6W ：煤的单轴抗压强度，以评价区域“冲击倾向性鉴定报告”中的单

轴抗压强度为准。

（7） 7W ：煤的弹性能指数，以评价区域“冲击倾向性鉴定报告”中的弹性

能指数为准。



3． 采矿因素影因素指标与取值说明

3.1 采矿因素冲击危险指数

对于每一类采矿技术影响因素和对于每一类采矿影响因素的危险指数均分

为四个等级，由低至高依次为 0、1、2、3；其中，0表示对冲击地压没有影响，

1表示对冲击地压影响程度弱，2表示对冲击地压影响程度中等，3表示对冲击

地压影响程度强。表 4为采矿类因素影响的冲击地压危险指数表。

表 4 采矿类因素影响的冲击地压危险指数表

序号
影响

因素
因素说明 因素分类 危险指数

1 1W 保护层的卸压程度

好 0
中等 1
一般 2
很差 3

2 2W
工作面距上保护层开采遗留的

煤柱的水平距离 hz

hz≥60m 0
30m≤hz＜60m 1
0m≤hz＜30m 2

hz＜0m（煤柱下方） 3

3 3W 工作面与临近采空区的关系

实体煤工作面 0
一侧采空 1
两侧采空 2

三侧及以上采空 3

4 4W 工作面长度 Lm

Lm＞300m 0
150m≤Lm＜300m 1
100m≤Lm＜150m 2

Lm＜100m 3

5 5W 区段煤柱宽度 d

d≤3m，或 d≥50m 0
3m＜d≤6m 1
6m＜d≤10m 2
10m＜d＜50m 3

6 6W 留底煤厚度 td

td=0m 0
0m＜td≤1m 1
1m＜td≤2m 2
td＞2m 3

7 7W
向采空区掘进的巷道，

停掘位置与采空区的距离 Ljc

Ljc≥150m 0
100m≤Ljc＜150m 1
50m≤Ljc＜100m 2

＜50m 3

8 8W
向采空区推进的工作面，

停采线与采空区的距离 Lmc

Lmc≥300m 0
200m≤Lmc＜300m 1
100m≤Lmc＜200m 2

Lmc＜100m 3
9

9W 向落差大于 3m的断层推进的工作面或 Ld≥100m 0



巷道，工作面或迎头与断层的距离 Ld 50m≤Ld＜100m 1
20m≤Ld＜50m 2

Ld＜20m 3

10 10W
向煤层倾角剧烈变化（＞15°）的向斜

或背斜推进的工作面或巷道，工作面或

迎头与之的距离 Lz

Lz≥50m 0
20m≤Lz＜50m 1
10m≤Lz＜20m 2

Lz＜10m 3

11 11W
向煤层侵蚀、合层或厚度变化部分推进

的工作面或巷道，接近煤层变化部分的

距离 Lb

Lb≥50m 0
20m≤Lb＜50m 1
10m≤Lb＜20m 2

Lb＜10m 3

3.2 采矿因素冲击危险指数取值说明

（1） 1W ：保护层开采的卸压程度。按照国标“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

方法第 12部分：开采保护层防治方法”，评价区域处于有效卸压范围、有效卸压

期限内时，保护层卸压程度为“好”；处于有效卸压范围，但是超出卸压有效时

间时，保护层卸压程度为“中等”；不处于保护层卸压有效范围内，保护层卸压

程度为“一般”；保护层开采时遗留承载煤柱，且该煤柱平面投影处于评价区域

内，保护层卸压程度为“很差”。

无保护层开采时，此项不考虑。

（2） 2W ：指评价工作面边界距离与上保护层开采遗留承载煤柱的水平距离，

当此煤柱平面投影处于评价区域内时，此时位于“煤柱下方”。

无保护层开采时，此项不考虑。

（3） 3W ：工作面周边采空区情况。相邻矿井采空区、本矿井相邻采区（带

区、盘区）对工作面的影响，若煤柱宽度隔离采空区影响（一般大于 50m），若

煤柱宽度不足以隔离采空区影响，则需要作为相邻采空区考虑。

（4） 4W ：指工作面实际面长，评价区域内面长发生变化时，以最小面长进

行计算。

（5） 5W ：指区段煤柱净宽。

（6） 6W ：工作面两巷设计（或实际）底煤的厚度，如倾斜煤层的三角底煤、

厚煤层沿顶板掘进时留底煤、过构造区域、煤层厚度变化区域的底煤厚度。

不留底煤即为 0。



（7） 7W ：以停掘位置巷道中线的延长线至采空区边界的垂直距离计算。

（8） 8W ：以停采线距离采空区边界最小垂直距离计算。

（9） 9W ：以巷道迎头线/工作面至断层面的最小垂直距离计算；巷道与工

作面穿过断层时，距离为 0。

（10） 10W ：以巷道迎头线/工作面至褶曲的轴迹线的最小垂直距离。

（11） 11W ：以巷道迎头线/工作面至煤层的合并线、分叉线、侵蚀线、煤层

厚度变异系数高于 50%线的最小垂直距离。

掘进巷道与工作面需要穿过以上区域时，距离为 0。

4．执行说明

（1）综合指数法版本。到目前为止，综合指数法经过了两个阶段，课题组

早期著作与文献中采用的是最初版本。《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专家解读》中使

用的是修改后的版本，也即是本手册中的引用的版本，建议采用此版本。特定情

况下，使用老版本也是正确的。

（2）综合指数法的使用对象。综合指数法可以对煤层、水平、采区、采掘

工作面进行评价。但是此时煤层、水平、采区、采掘工作面即为一个评价对象，

得到是一个冲击危险综合指数与冲击危险等级。一个对象中不出现两个冲击危险

综合指数与冲击危险等级。

（3）综合指数法的精度与范围。综合指数法是基于采掘工作面已经发生的

冲击地压事件的数理分析得到的结果，本质是将选择区域内的最大指标（如开采

深度，选择的是区域内的最大深度），然后平均（权重不同）每个指标（地质因

素 7个指标平均），因为每个指标都有其影响范围，指标与指标对冲击的发生也

有相互影响。因此，对一个对象（采区、采掘工作面）不建议进行网格化（比如

将工作面划分成 1m×1m网格）。

（4）评价区域内差异性过大的处理。如果出现一个评价区域内不同部分地

质与生产技术条件差异过大，比如，一个工作面的范围为 2000m×200m，前 100m

范围指标值均很高（强冲击危险），而其他 1900m 的区域指标很很低（无冲击危

险），如果将工作面定为“强冲击危险”似乎不合理。但是，能够出现这样结果



的原因，一定是前 100m 与其余部分，在地质条件或者生产技术因素上有重大差

异，不然不会出现跨越两个及加上的危险等级。此时，可以将评价区域根据实际

划分为不同的单元进行评价，这两个单元形成独立的防冲单元，进行独立管理。

但是不能将整个区域平均为“中等冲击危险”。

（5）综合指数法与多因素耦合法的关系。综合指数法是将区域内最大指标

的平均值，代表了区域内平均最高冲击危险性，是对区域冲击危险指数与等级的

确定，是宏观上定性质，确定评价区域的防冲要求与能力的方法。多因素耦合法

是根据矿井的实际条件（发生规律、主控因素等），在综合指数法的基础上进行

细分，划分不同冲击危险区域。但是，多因素耦合法划分的区域至少有一个区域

冲击危险等级大于等于综合指数法确定的危险等级,比如，综合指数法确定的危

险等级时“强冲击危险”，但是多因素耦合法划分的最高等级是“中等冲击危险”，

甚至“弱冲击危险”，这是不正确的；同样，如果多因素耦合法确定的冲击区域

中最低等级高于综合指数法确定的危险等级，也是不科学。比如，多因素耦合法

将整个工作面全部划分“中等冲击危险”，但是综合指数法确定的危险等级为“弱

冲击危险”，这就表明，综合指数法确定的危险等级偏低了。因此，两者是相辅

相成的，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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